采购需求

深圳市罗湖区建设工程监管和住房保障中心（以下简称“建住中心”）拟通过采购服务开展罗湖区2026年度建筑起重机械专项阶段性安全检查。采购需求如下：
一、项目名称：罗湖区2026年度建筑起重机械专项阶段性安全检查服务采购。
二、预算金额：服务费用分批次按实结算，全年服务控制总价不超过人民币60万元。
三、服务期限：合同签订之日起-2026年12月31日
四、采购形式。服务类自行采购。通过深圳政府采购智慧平台自行采购模块进场交易进行采购，供应商通过“公开征集”方式选择，按照评审方法择优确定成交供应商。
五、资质要求。必须是符合国家要求的具有特种设备检测资质的独立法人,具有企业法人资格并有有效的营业执照；其委派的检查人员必须持有符合国家要求的法定检测资格等相关证书。
六、投标响应。参与投标响应的供应商需编制采购投标文件并盖章扫描上传至采购服务平台，同时准备一份投标文件纸质材料，密封并加盖公章后，快递或送至区建住中心。纸质版投标文件需于截标后一个工作日内快递或送达到指定地址，并与上传到平台的电子版文档必须一致，否则，建住中心可视情况对其作无效投标处理或以电子版文档内容为准进行评分。地址：深圳市罗湖区深南东路罗湖智汇大厦（原罗湖商务中心）7楼。
投标文件材料需包括但不限于：
1. 专项检查服务方案（需包含相关安全承诺书及廉政承诺书等）。
2. [bookmark: _GoBack]团队资质（提供项目负责人开标前6个月连续缴纳的社保证明及职称证书；团队人员包括项目负责人在内不少于5人，并提供人员资格证明材料，其中项目负责人需具有高级工程师及以上职称）。
3. 同类经验（需提供近3年内的服务合同扫描件作为证明材料）。
4. 履约评价（需提供近3年内的履约评价扫描件作为证明材料）。
5. 服务报价（服务方案按照塔式起重机、施工升降机、门式起重机的单台检查价格进行报价，服务费用根据区建住中心具体委托检查批次及数量据实分批次结算，全年服务控制总价不超过人民币60万元。）
    监管项目建筑起重机械数量：截至2026年2月底，区建住中心监管项目共有建筑起重机械109台（其中，塔式起重机66台、施工升降机43台、门式起重机0台），部分项目有附着升降脚手架（爬架）、高处作业吊篮、流动式起重机械、工程机械、高空作业车等其它机械设备。鉴于监管项目的建筑起重机械数量均呈动态变化，以上数据供参考。
六、专项检查内容
（一）检查频次。原则上开展四批次，具体检查批次、检查时间及检查数量由区建住中心根据实际工作需要确定。
（二）检查内容。包括但不限于区建住中心监管项目的建筑起重机械（塔式起重机、施工升降机、门式起重机），以及附着升降脚手架（爬架）、高处作业吊篮、流动式起重机械、工程机械、高空作业车等其它机械设备。
（三）检查要求。第三方专业机构根据建住中心提供的每批次委托检查任务单，按照要求的时间、地点，安排专业的检验检测技术人员对指定的设备进行全面的安全检查。
1.检查中如果发现重大安全隐患，需立即上报建住中心；
2.检查后2个工作日内需出具设备的检查报告（附现场检查的清晰相片等相关材料）反馈至建住中心；
3.每批次检查结束后，第三方专业机构出具本批次结果分析报告及每台建筑起重机械的正式检测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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